附表1
 平鎮區公所108年1月至12月國家賠償事件收結情形表
	新    收
	請求案件              10件
訴訟案件               0件
合    計              10件

	未 結 案
(含本次填報期間前未結案)
	辦 理 中              2 件
訴 訟 中              0 件
合    計              2 件

	已 結 案
	請求案件
	協議成立
	2件

	
	
	協議不成立
	0件

	
	
	拒絕賠償
	3件

	
	
	撤回
	3件

	
	
	其他
	2件

	
	
	合計
	10件

	
	訴訟案件
	勝訴
	0件

	
	
	敗訴
	0件

	
	
	一部敗訴一部勝訴
	0件

	
	
	法院和解
	0件

	
	
	駁回
	0件

	
	
	其他
	0件

	
	
	合計
	0件

	賠償情形
(限於本次填報期間內撥款者)
	協議成立賠償
	2件
0元

	
	判決確定賠償
	0件
0元

	
	依國賠法第2條賠償
	0件

	
	依國賠法第3條賠償
	18636件

	求償情形
	行使求償權
	0件
0元

	
	求償獲償（分期辦理者，以繳庫次數計算件數）
	0件
0元


[bookmark: _GoBack]國賠業務專責人員：課員 嚴忠               審核主管：鍾主任易達
聯絡電話：03-4572105#2602
電子信箱：10007458@mail.tycg.gov.tw


附表2
平鎮區公所108年1月至12月賠償情形統計表
	編號
	1
	2
	3

	賠償義務機關
	平鎮區公所
	平鎮區公所
	平鎮區公所

	請求權人
	張連珠
	石人仁
	施仲平

	法規依據
	國賠法第3條
	國賠法第2條
	國賠法第3條

	撥款日期
	
	
	

	賠償金額（元）
	
	
	

	賠償方式
	拒絕賠償
	拒絕賠償
	撤回申請

	案情摘要
	請求權人主張於107年9月6日10時40分許行經本區廣泰路85號前轉彎路口，因道路不平整及消防栓鐵蓋高於路面3.5公分，致其絆倒受傷，爰請求國家賠償。
	請求權人主張本區廣泰路至延平路二段交通雍塞，其次延平路二段400巷疑似遭宋屋派出所占用，主張本公所未積極改善
，爰請求國家賠償。
	請求權人主張107年11月7日18時20分許，騎乘重機車MEG-7601，行經本區東龍街1068號前，因道路坑洞，致其受傷及手機損壞，爰請求國家賠償。








附表2
平鎮區公所108年1月至12月賠償情形統計表
	編號
	4
	5
	6

	賠償義務機關
	平鎮區公所
	平鎮區公所
	平鎮區公所

	請求權人
	吳素珍
	陳信漢
	柯又銘

	法規依據
	國賠法第3條
	國賠法第3條
	國賠法第3條

	撥款日期
	
	
	

	賠償金額（元）
	
	9,380
	

	賠償方式
	拒絕賠償
	協議賠償
	撤回申請

	案情摘要
	請求權人主張108年3月18日11時20分許騎乘車號765-NMS重機車，行經本區振興西路155巷附近，因路面凹凸不平且有許多細沙，致其滑倒受傷，爰請求國家賠償。
	請求權人主張108年3月15日19時40分許騎乘車號MVK-6655重機車，行經本區太平西路水圳處附近，因會車時道路坑洞，致其滑倒受傷及車損，爰請求國家賠償。
	請求權人主張108年5月3日5時44分許騎乘車號879-BGE重機車，行經本區太平西路及洪圳路口，因道路坑洞，致其受傷及車損，爰請求國家賠償。








附表2
平鎮區公所108年1月至12月賠償情形統計表
	編號
	7
	8
	9

	賠償義務機關
	平鎮區公所
	平鎮區公所
	平鎮區公所

	請求權人
	葉春宜
	廖志偉
	陳明煥

	法規依據
	國賠法第3條
	國賠法第3條
	國賠法第3條

	撥款日期
	
	108.11.22
	

	賠償金額（元）
	
	9,256
	

	賠償方式
	撤回申請
	協議賠償
	協議賠償
	

	案情摘要
	請求權人主張107年7月18日13時25分許所有車號6521-VB自小客車，停放本區大昌路57巷口附近，因反射鏡倒下，致其車輛受損，爰請求國家賠償。
	請求權人主張107年7月18日13時25分許所有車號6521-VB自小客車，停放本區大昌路57巷口附近，因反射鏡倒下，致其車輛受損，爰請求國家賠償。
	請求權人主張108年6月26日19時分許乘車號MAU-6225重機車，行經本區洪圳路460號前，因道路坑洞，致其受傷及車輛損壞，爰請求國家賠償。








附表2
平鎮區公所108年1月至12月賠償情形統計表
	編號
	10
	11
	12

	賠償義務機關
	平鎮區公所
	
	

	請求權人
	黃文靜
	
	

	法規依據
	國賠法第3條
	
	

	撥款日期
	
	
	

	賠償金額（元）
	
	
	

	賠償方式
	審理中
	
	
	

	案情摘要
	請求權人主張108年2月13日17時30分許乘車號MKY-3590重機車，行經龍潭區龍平路1107巷261-1號前，因道路路面凸起，致其受傷，爰請求國家賠償。
	
	










附表3
平鎮區公所108年1月至12月求償情形統計表
	編號
	案由
	求償日期
	求償總金額
	求償獲賠
日期
	求償獲賠
金額

	1
	無此案件
	
	
	
	

	2
	
	
	
	
	

	3
	
	
	
	
	

	4
	
	
	
	
	

	5
	
	
	
	
	











附表4
平鎮區公所108年1月至12月國家賠償事件清冊
	序號
	受理
機關
	原因
	日期文號
	請求權人
	事　　　由
	處理情形
(請註明結案日期文號；訴訟案件請註明裁判字號或訴訟進度)
	賠償或和解金額
	備註

	1
	平鎮區公所
	公有公共設施管理有欠缺
	107年10月8日1070039904號
	張連珠
	請求權人主張於107年9月6日10時40分許行經本區廣泰路85號前轉彎路口，因道路不平整及消防栓鐵蓋高於路面3.5公分，致其絆倒受傷，爰請求國家賠償。
	108年3月6日桃市平秘字第1080008169號函拒絕賠償。
	
	舊收

	2
	平鎮區公所
	公務員執行職務有故意或過失
	107年11月29日1070046498號
	石人仁
	請求權人主張本區廣泰路至延平路二段交通雍塞，其次延平路二段400巷疑似遭宋屋派出所占用，主張本公所未積極改善
，爰請求國家賠償。
	108年3月14日桃市平秘字第1080009832號函拒絕賠償。
	
	舊收

	3
	平鎮區公所
	公有公共設施管理有欠缺
	108年1月8日1080001057號
	施仲平
	請求權人主張107年11月7日18時20分許，騎乘重機車MEG-7601，行經本區東龍街1068號前，因道路坑洞，致其受傷及手機損壞，爰請求國家賠償。
	請求權人於108年3月5日撤回國賠申請。
	
	新收

	4
	平鎮區公所
	公有公共設施管理有欠缺
	107年6月4日1070021297號
	錢均亮
	請求權人主張107年3月6日8時45分許騎乘電動自行車，行經本區龍南路668巷對面道路附近，因反射鏡斷裂倒下，致其受傷及損，爰請求國家賠償。
	108年1月14日桃市平秘字第1080001681號函，移送桃園市政府交通局卓處。
	
	新收

	5
	平鎮區公所
	公有公共設施管理有欠缺
	108年3月13日1080010204號
	吳素珍
	請求權人主張108年3月18日11時20分許騎乘車號765-NMS重機車，行經本區振興西路155巷附近，因路面凹凸不平且有許多細沙，致其滑倒受傷，爰請求國家賠償。
	108年8月16日桃市平秘字第1080031858號函拒絕賠償。
	
	新收

	6
	平鎮區公所
	公有公共設施管理有欠缺
	108年3月15日1080010538號
	徐千彩
	請求權人主張107年3月18日11時20分許騎乘車號765-NMS重機車，行經本區振興西路155巷附近，因路面凹凸不平且有許多細沙，致其滑倒受傷，爰請求國家賠償。
	 108年4月26日桃市平秘字第1080016644號函，移請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卓處。
	
	新收

	7
	平鎮區公所
	公有公共設施管理有欠缺
	108年4月23日1080016214號
	陳信漢
	請求權人主張108年3月15日19時40分許騎乘車號MVK-6655重機車，行經本區太平西路水圳處附近，因會車時道路坑洞，致其滑倒受傷及車損，爰請求國家賠償。
	108年9月2日電匯請求權人賠償金9380元
	9380元
	新收

	8
	平鎮區公所
	公有公共設施管理有欠缺
	108年5月15日1080019694號
	柯又銘
	請求權人主張108年5月3日5時44分許騎乘車號879-BGE重機車，行經本區太平西路及洪圳路口，因道路坑洞，致其受傷及車損，爰請求國家賠償。
	請求權人於108年10月8日撤回國賠申請。
	
	新收

	9
	平鎮區公所
	公有公共設施管理有欠缺
	108年5月20日1080020260號
	廖志偉
	請求權人主張107年7月18日13時25分許所有車號6521-VB自小客車，停放本區大昌路57巷口附近，因反射鏡倒下，致其車輛受損，爰請求國家賠償。
	108年11月22日電匯請求權人賠償金9256元
	9256元
	新收

	10
	平鎮區公所
	公有公共設施管理有欠缺
	108年5月23日1080020905號
	葉春宜
	請求權人主張108年5月17日10時15分許駕駛車號3980-B7自小客車，行經本區陸光路14巷口附近，因道路坑洞，致其車輛損壞，爰請求國家賠償。
	請求權人於108年7月19日撤回國賠申請。
	
	新收

	11
	平鎮區公所
	公有公共設施管理有欠缺
	108年7月4日1080026868號
	陳明煥
	請求權人主張108年6月26日19時33分許騎乘車號MAU-6225重機車，行經本區洪圳路406號前，因道路坑洞，致其受傷及車輛損壞，爰請求國家賠償。
	108年12月12日召開國賠協議會議，決議賠償請求權人損害賠償金22000元。
	
	新收

	12
	平鎮區公所
	公有公共設施管理有欠缺
	108年7月29日1080030458號
	黃文靜
	請求權人主張108年2月13日17時30分許騎乘車號MKY-3590重機車，行經本區洪圳路1201巷232弄口附近，因道路路面凸起，致其跌倒受傷，爰請求國家賠償。
	108年12月2日桃市平秘字第1080047655號函請求權人提供案發時現場監視錄影資料佐證。
	
	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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